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正案(草案)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保护专利权，鼓励发明创造，推动发明创造

的管理、应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建设

创新型国家，制定本法。” 

二、在第五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

该遗传资源的获取或者利用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的，不授予专利

权。” 

三、在第九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

专利权。但是，同一申请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

发明专利，先获得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尚未终止，且申请人声明放弃该实用新型

专利权的，可以授予发明专利权。” 

四、将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向外国人转让专利申请

权或者专利权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手续。” 

五、将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许

诺销售、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六、将第十四条修改为：“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发明专利，国务院有关主

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认为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

大意义的，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在合理范围内推广应用，实施单位应当向专利权

人支付使用费，使用费数额由双方协商确定。”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由两个以上单位

或者个人共有，共有人对权利的行使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共有

人可以单独实施或者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许可他人实施该专

利的，收取的使用费应当在共有人之间分配。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行使共有的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应当取得全体

共有人的同意。” 

八、将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

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在中国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

利事务的，应当委托依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九、将第二十条改为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

以将其在中国完成的发明创造向外国申请专利，但应当事先经国务院专利行政

部门进行保密审查。” 

十、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国务院专

利行政部门应当完整、准确、及时传播专利信息，定期出版专利公报。” 



十一、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新颖性，是指该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由他人在

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

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第三款修改为：“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

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增加一款，作为第五款：“本法所称现有技术，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

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十二、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改为：“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

应当不属于现有设计；也没有同样的外观设计由他人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

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应当

具有明显区别。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不得与他人在授权前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

突。 

“本法所称现有设计，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设计。” 

十三、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增加一项，作为第(六)项：

“对平面印刷品的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作出的主要起标识作用的设计。” 

十四、将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六款：“依赖遗

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人应当在专利申请文件中申明该遗传资源的直接

来源和原始来源；申请人无法申明原始来源的，应当说明理由。” 

十五、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一件外观设计专

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外观设计。同一产品两项以上的相似外观设计，或者用于

同一类别并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产品的两项以上外观设计，可以作为一件申请

提出。” 

十六、将第四十八条改为第四十九条，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

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的申请，可以给予实施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 

“(一)专利权人自专利权被授予之日起满 3年，且自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

满 4年，无正当理由未实施或者未充分实施其专利的； 

“(二)专利权人行使其专利权的行为经司法、行政程序确定为排除、限制

竞争的行为，需要给予申请人强制许可的。”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一条：“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在中国取得

专利权的药品，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制造并将其出口到下列国家或者

地区的强制许可： 



“(一)最不发达国家； 

“(二)不具备该药品的制造能力或者制造能力不足，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参加的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条约已经履行了相关手续的成员。”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三条：“强制许可涉及的发明创造为半导体

技术的，其实施限于下列情形： 

“(一)公共非商业性使用； 

“(二)专利权人行使其专利权的行为经司法、行政程序确定为排除、限制

竞争的行为，需要给予申请人强制许可。” 

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四条：“除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

第五十一条规定给予的强制许可外，强制许可的实施应当为了供应国内市场。” 

二十、将第五十一条改为第五十五条，修改为：“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一)

项、第五十二条规定申请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以合

理的条件要求专利权人授予实施专利的许可，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获得许可。” 

二十一、将第五十七条第二款改为第六十二条，修改为：“专利侵权纠纷

涉及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

以要求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专利权评价

报告。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对相关实用

新型或者外观设计进行检索、分析和评价，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专利权评价

报告是人民法院和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判断专利权有效性的初步证据。” 

二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三条：“在专利侵权纠纷中，被控告侵权

人有证据证明其实施的技术或者设计属于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的，不构成侵

犯专利权。” 

二十三、将第五十八条改为第六十四条，修改为：“假冒他人专利的，除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法所

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4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 20 万元以下

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四、将第五十九条改为第六十五条，修改为：“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

利产品、以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并予

公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十五、将第六十条改为第六十六条，修改 为：“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

由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

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 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

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

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 型、侵权行

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 1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赔偿。 



“侵犯专利权的赔偿应当包括专利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

支。” 

二十六、将第六十一条改为第六十七条，修改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

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专利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

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诉讼中向人民法

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 

“人民法院处理前款申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财产

保全的规定。” 

二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八条：“为了制止专利侵权行为，在证据

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在起诉前

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人民法院应当自接受申请之时起 48 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

的，应当立即执行。 

“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

的，驳回申请。 

“申请人自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之日起 15 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

解除保全措施。” 

二十八、将第六十三条第一款改为第七十条，第(一)项修改为：“专利权

人或者经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制造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

产品售出后，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该产品的；” 

增加一项，作为第(五)项：“为提供行政审批所需要的信息，拟制造药品

或者医疗器械的单位或者个人制造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的。” 

二十九、将第六十三条第二款改为第七十一条，修改为：“未经专利权人

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使用者或者销售者由于不知道是专利侵权

产品而购买，并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能证明该产品合法

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此外，对部分条文做了文字修改，并对条文序号做相应调整。 

 


